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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吴先生的爱车

在小区地下车库抛锚， 于是联系车

辆牵引公司请求道路救援。 车辆牵

引公司随后派遣作业车辆到场并对

抛锚车辆进行牵引。

作业过程中， 吴先生应牵引人

员要求， 跟随牵引进度铺垫填充

物， 不料牵引绳突然断裂， 作业车

辆滑动压伤吴先生， 致使他盆骨骨

折， 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 吴先生起诉车辆

牵引公司要求赔偿医疗费、 误工

费、 护理费等， 法院经审理最终认

定赔偿金额为 35 万余元。 车辆牵

引公司在向吴先生承担赔偿责任后

将保险公司诉至虹口区法院， 主张

公司就案涉道路救援车在保险公司

处投保交强险、 商业险， 因此， 保

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审理中， 保险公司辩称， 因案

涉事故是意外， 并非交通事故， 不

属交强险承保范围， 所以交强险不

赔。 此外， 保险公司还提出， 根据

商业险保险条款规定， 被保险机动

车违规拖带其他机动车或物体， 或

者作业中因减弱支撑造成的财产人

身损失， 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该

案中， 事发时原告使用的是背托式

清障车， 根据《上海市道路清障施

救牵引行业服务规范》 3.4.2 规定，

牵引绳索应为钢丝绳， 而原告使用

的是布类编织绳。 原告采用不符合

操作规定和标准的临时绳进行施

救， 违规拖带其他机动车， 减弱支

撑导致绳索断裂后致吴先生受伤，

根据以上保险条款约定， 商业险拒

赔。

虹口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

争议焦点是， 案涉事故是否属于交

强险保险责任范围， 以及案涉事故

是否属于商业险免责范围。

法院认为， 该事故虽然不是通

常意义上发生于道路上的交通事

故， 但被保险车辆为主要用于特殊

作业的特种施救车， 其在道路上行

驶的时间明显少于作业时间， 若将

特种车辆作业过程中造成的人身伤

亡或财产损失排除在交强险赔偿范

围之外， 则特种作业车辆所造成他

人伤害获得交强险救济的概率将大

大降低。 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保监厅函(2008)345 号 《关

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

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 第四十三条的立法精神，

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在进行作业

时的责任事故， 可以比照适用该条

例。 因此， 特种机动车在作业时造

成他人损害的， 可以比照适用机动

车在道路通行时发生交通事故有关

规定。 所以， 该情形下保险公司应

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

对于事故是否属于商业险免责

范围的争议， 法院认为， 首先， 保

险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牵引公司存

在违规操作的行为。 《上海市道路

清障施救牵引行业服务规范》 3.4.2

条规定是对“背托式清障车” 的概

念描述， 该定义中涉及的钢丝绳，

是指背托式清障车通过工作平台前

部液压转动钢丝绳卷扬机实现装卸车

辆的工作原理， 而非指清障车牵引故

障车的牵引绳索必须为钢丝绳， 因此

无法得出牵引公司未按规范要求使用

相关牵引绳的结论。

其次， 保险条款虽约定， 保险人

对作业中因减弱支撑造成的财产人身

损失不负责赔偿， 但保险合同及条款

并未对何为“减弱支撑” 进行具体释

义。 牵引绳断裂后， 的确会造成牵引

力减弱甚至丧失的客观结果， 但不能

以牵引绳断裂的客观事实反推出这是

因减弱支撑所致。 且保险条款中规定

的“减弱支撑” 是作业中造成人身财

产损失的原因， 与牵引绳断裂的客观

事实不能等同视之。

最终， 法院就原告主张的赔偿项

目依据保险合同约定予以审查核定，

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牵引公司保险金

35 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 双方当事

人均息诉服判。

● 特种车作业过程中出险， 亦

属交强险和商业险赔付范围

特种车辆的主要用途在于特殊作

业而非道路交通行使， 其特殊作业带

来的风险有别于道路交通行使带来的

风险。 因此， 将特殊作业过程中所发

生的事故应纳入交强险、 商业险的赔

偿范围， 与车主投保的初衷相适应。

保险公司明知是特种车辆而予以承

保， 应预见到被保险车辆作业状态为

常态， 驾驶状态为非常态， 若仅将特

种车辆的保险赔偿范围限定在车辆行

驶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将大大压缩保险

使用效力， 损害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 特种车辆在作业过程中出险，

保险公司应予以赔偿。 这符合特种车

辆使用的实际特征， 也符合当事人订

立保险合同的合同预期及保险法的立

法精神。

● 牵引拖车专业性强， 盲目参

与并不可取

牵引作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

作， 需救援公司运用特定器械装备由

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救援人员在救援

前应全面检查装备和工具的完好性，

拖车时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的牵引拖拽器材， 在牵引时严禁车

辆、 拖拽牵引器（绳） 下方或两旁有

人。 车主等其他现场人员应与作业车

辆与被救援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切勿

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盲

目参与牵引作业，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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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袁园 记者 徐荔

一般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基本都有交强险可理

赔， 然而， 像清障车这样的特种车辆在作业状态发生

事故， 交强险能否予以理赔呢？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财产保险合同

纠纷案件中就涉及这样的问题。

车辆抛锚， 清障车前去救援， 在施救作业过程

中， 因牵引绳断裂致车主受伤。 事发后， 保险公司认

为该事故是一场意外并非交通事故， 不属于交强险理

赔范围， 拒绝赔偿。 保险公司的理由能否得到支持？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胡佳瑶

网络购物如今已是许多人习以

为常的事， 然而， 在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近日办理的两起虚假网络购物

类诈骗案中， 检察官发现， 受害者

都是在与卖家私下微信联系后被

骗。 检察官提醒， 微信购物属于个

人私下交易， 不同于一般的网购，

在缺少第三方平台监管的情况下交

易或转账存在风险。

乐乐因为喜欢购买大牌奢侈

品， 平时十分关注相关信息。 2023

年 12 月 18 日， 她通过网络平台关

注了博主黄某， 黄某自称是奢侈品

工作室代购人员， 社交账号上有多

篇奢侈品分享笔记。 乐乐信以为

真， 添加黄某微信， 并通过微信转

账 1 万余元给黄某要求购买一双香

奈儿运动鞋， 后来又转账 4 万余元

给黄某购买一款香奈儿双肩包。

可是实际上， 黄某根本没有代

购货源， 为达以假乱真的目的， 她

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真的品牌鞋

盒， 又将自己多年前购买的仿品旧

鞋邮寄给了乐乐。 乐乐收货后， 一

眼看出是假货， 要求黄某退货退

款， 黄某却置之不理。 最终， 乐乐

选择报警。 2024 年 5 月 15 日， 经

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黄浦区法

院判决黄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4 万元。

无独有偶， 2023 年 9 月， 小

琳玩手机时看到了李某在网络平台

上发的一则关于玉石小狗的短视

频。 视频里玉石小狗栩栩如生、 活

泼可爱， 小琳非常喜欢。 于是， 她通

过平台添加李某微信， 最终以 6666

元的价格买下玉石小狗。 实际上， 李

某根本没有玉石小狗， 他一直拖延发

货并拒不退款， 小琳最终选择报警。

2024 年 3 月 27 日， 该案移送至

黄浦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9 月， 李某从其他

卖家处获得货源信息， 制作短视频在

网络平台或朋友圈“售卖”。 买家选

中玉石并支付钱款后， 李某在无货源

或无资金进货的情况下， 隐瞒真相，

通过编造各种理由、 发空包、 拦截快

递不派送等方式拖延， 既不交付物品

也不退款。 2024 年 4 月 23 日， 经黄

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黄浦区法院判

决李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上述两起案例都是犯罪分子通过

社交网络平台将消费者引流到微信私

域的诈骗案件。 微信购物属于个人私

下交易， 不同于一般的网购， 具有主

体难以确定、 证据难以保存、 售后服

务难以保障等缺点。 检察官提醒， 在

缺少第三方平台监管的情况下， 与人

通过私域交易或转账风险极大。 如果

确实要通过微信私域购物， 不妨在付

款前与卖家自行约定售后条款， 如

“7 天无理由退换货”、 假货赔偿条

款、 逾期发货违约金等。 只要上述约

定不违反法律规定， 并在聊天记录中

能够清晰展现， 仍有可能被作为买卖

双方的约定予以确认， 保障消费者的

权益。

真香奈儿鞋盒装假鞋，6666元买玉石却是一场空
添加微信买东西更方便？ 这样购物更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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